2022年芒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养老金统筹内财政补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芒市委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芒发〔2020〕17号)、《芒市财政局关于印发<芒市项目支出预算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芒财发〔2021〕64号)、《芒市财政局 中共芒市委组织部 芒市审计局关于印发<芒市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芒财发〔2020〕75号）及《芒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2年度绩效评价的通知》（芒市〔2023〕115号）的要求，云南永盛会计师事务所接受芒市财政局委托，于2023年10月至2023年11月对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芒市人社局”）2022年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统筹内财政补助项（以下简称“本项目”）目进行绩效评价。现将评价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云南省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实施办法的通知》（云政发〔2015〕75号）文件精神，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2年继续申请设立“2022芒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统筹内财政补助项目”，用于发放改革前参加工作、改革后退休且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满15年及以上的退休人员养老金。实现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有效补充，确保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退休待遇和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本项目申请补助资金7,850万元，截至评价日，本项目累计到位资金合计7,262.00万元，其中：中央补助资金2,512.46万元，市级补助资金4,749.54万元。项目累计支出资金7,262.00万元，无结余资金，资金使用率100%。
二、绩效评价结论
2022年芒市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统筹内财政补助项目绩效评价得分85.04分，评价等级为“良”。本项目立项依据充分，组织机构基本健全，2022年度实际补助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4066人，补助对象实现全覆盖，并按时足额发放待遇；通过项目实施，保障了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生活质量，实现了对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有效补充。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信息化建设基础薄弱，数据共享滞后、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稳、安全运行能力有待加强、绩效目标编报质量不高、政策知晓程度不高等问题。
三、建议
（一）提升信息化建设水平，建立数据信息共享机制
探索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以及相关信息共享和交换机制。搭建全州统一便捷的社保管理、服务平台，打通与其他养老保险信息管理系统的衔接，切实提高信息化管理水平；建立横向协同机制，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和数据交换机制，实现与公安、法院、检察院、司法、民政、残联、教育等部门和其他保险经办机构的信息资源共享。
（二）扩大筹资渠道，充实养老保险基金
扩大筹资渠道，充实养老保险基金，如：制定优惠措施、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形成由政府、社会、单位、个人等共同负担，多渠道筹集养老基金，从根本上保证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基金的安全、平稳运行。
（三）完善绩效目标编制，强化目标导向，规范开展绩效自评
申报年初预算时应结合政策目标、工作重点、工作计划梳理绩效目标，强化绩效目标对项目实施的引导、约束作用；在完善绩效目标的基础上设置科学合理的绩效指标，绩效指标应完整具体、可衡量，充分反映项目目标和特点。规范绩效自评方法，科学设置自评指标体系，及时收集、整理与评价数据、证明材料等自评佐证材料，进一步提升绩效自评水平。
（四）加强政策宣传，提升政策知晓度
[bookmark: _GoBack]进一步加强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项目的政策宣传工作，根据项目实施方案的工作要求，开展政策信息公示工作，利用电视、广播、网络、报刊等各种现代传播工具进行宣传，加大政策宣传解释的力度，提高基层经办人员和离退休人员对养老保险政策制度的认识、了解程度，维护离退休人员的合法权益。

